附件13

中华人民共和国    海关

抵缴税款告知书

    关抵告字〔  〕   号

               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第六十条的规定，我关决定对你（单位）的下列财产依法变卖（详见清单），并以变卖所得抵缴税款及滞纳金人民币     元，其中税款人民币     元，滞纳金人民币    元。

你（单位）对上述抵缴措施不服的，可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九条、第十二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三十九条之规定，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       海关（海关总署）申请行政复议；或者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3个月内，向           人民法院起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关长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关印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中华人民共和国     海关

抵缴财产清单

	序号
	名       称
	规格
	数量或重量
	备注(主要特征及是否加施封志等情况)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纳税义务人：        

证件名称及号码：             联系地址：　          

抵缴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纳税义务人（代理人）签章：           　

保管人签章：　　　　　        见证人签字：　　　　　
经办关员签字：　　　　　、　　　　　

*本清单一式两份，分别交由纳税义务人（或者其代理人）、扣留海关保管。

